【文字解读】关于《江西省行政合法性审查
工作规定》的解读
《江西省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已经2024年10月8日省人民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5年1月1日起施行。
一、《规定》的主要特点
一是坚持问题导向。针对审查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审查范围、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及审查程序，发挥行政合法性审查制度“抓前端、治未病”的作用，切实提升依法治理能力。
二是完善工作体系。为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工作体系，除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作出规定外，还将行政合法性审查扩展到乡镇、街办和授权组织。
三是强化闭环管理。完善“全闭环、规范化”的审查工作机制，通过明确审查材料提交流转、审查方式确定、审查意见处理及反馈等工作职责，切实规范审查事项从提交审查到最终作出决定的全过程。
二、《规定》的主要内容
《规定》共五章三十七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明确审查重点。为推动审查工作全覆盖，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街办和授权组织对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行政协议应当进行行政合法性审查。并在附则明确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外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策性文件，参照本规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审查程序及要求进行行政合法性审查。
（二）明确审查机构。结合我省审查机构设置情况，对各级审查主体进行了规范，规定司法行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统筹、指导、协调和监督，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和授权组织应当明确机构负责本单位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乡镇、街办应当建立行政主要领导负责、专人主审、司法所参与的工作机制，明确承担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的机构和人员。
[bookmark: _GoBack]（三）明确审查范围及内容。《规定》对审查事项的审查范围和审查内容结合实际作了细化和补充。例如在重大行政执法决定行政合法性审查的内容中，除主体、权限、程序外，还强调了“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当”“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需要移送司法机关”等内容。在行政协议行政合法性审查的内容中纳入“是否符合法定权限，是否存在超越权限的履约承诺或者义务性规定”“双方权利义务的设置是否合法”等内容。
（四）明确审查程序及意见。一是强化刚性约束。规定审查事项未经行政合法性审查或者经审查不合法的，不得提请集体讨论或者作出决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乡镇、街办和授权组织不得以征求意见、会签、参加审议等方式代替行政合法性审查。二是明确审查材料及时间。《规定》对审查事项应当提交的审查材料分别作了规定，对审查时间进行了明确。三是明确审查意见及处理。《规定》对不同情形如何出具相应的审查意见作了规定，并要求起草、承办单位收到审查意见后，应当及时进行研究、处理，将审查意见采纳情况向审查机构反馈；因特殊情况未完全采纳审查意见的，应当与审查机构沟通，详细说明理由和依据，并在需要提请集体讨论时予以单独说明。
（五）明确审查质量保障。在加强审查能力建设方面，《规定》要求提高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人员能力素质，加强业务指导培训。在提高审查工作质量方面，《规定》对制定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指引、建立工作提示制度等作了规定，并要求加强数字化建设，依托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行政合法性审查工作效率和智能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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